
第 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1.  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 

 

環評委員會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 2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列或揭示，其期間不得 

    少於 30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說明 

    書陳列或揭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列或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說明會。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環境影響評估

法施行細則第 11-1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開發單位所送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後，應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並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

明及建議，併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第 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勘察現場紀錄、 

公聽會紀錄、評估書初稿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退回環境

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所規範之環境影響評估流程

詳見附圖。 

 

3.  範疇界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37條) 

 

開發行為經審查認定須進行第 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範疇

界定前，應依說明書審查結論，篩選環境關鍵項目與因子，並填寫範疇界定 

指引表，且視需要列出不同可行替代方案之環境影響評估範疇，送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 10條召開會議討論確認評估範疇。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1條規定，參酌前項會議之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團體及當地居民所提意

見，並於提送之評估書初稿敘明其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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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發單位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1條) 

 

開發單位應參酌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

家、團體及當地居民所提意見，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簡稱評估書)初

稿，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前項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四、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六、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八、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九、替代方案。 

十、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三、結論及建議。 

十四、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十六、參考文獻。 

 

5.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公聽會(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2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 30日內，應會同主管機關、委員

會委員、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 

察並舉行公聽會，於三十日內作成紀錄，送交主管機關。前項期間於必要時

得延長之。 

 

7.  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條之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及評估書初稿

送請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 60日內作成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送達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開發單位；開發單位應依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作成評估書，送 

主管機關依審查結論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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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評估書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應將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摘要公告，並刊

登公報。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 60日為限。 

 

8.  資料補正(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1條)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正

情形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開發單位限期補正。開發單位 

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開發單位於前項補正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展延或撤回審查案件。 

 

 

 

回港灣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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